
上海广电电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

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《上海广电电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

为上海广电电气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认真审

阅相关资料，基于独立、客观判断的原则，现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

议审议的《关于出售上海安奕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25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董事会之前，公司已就本次董事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宜与我们进

行了充分的沟通，提交了相关文件，我们认为本交易事项切实可行，同意将议案

提交董事会讨论、表决。 

公司出售上海安奕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目标公司”）25%股权，

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，该次资产出售是为了引进新的驱动力，推进元器

件业务进一步做大做强，交易方为行业资深人士，对目标公司业务了解，对市场

熟悉，预计将推动目标公司业绩取得更快增长，公司股东也将从增量中获益。本

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《公司

章程》规定。董事会在审议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召开程序、表决程序符合

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 

3、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以交易涉及各个公司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

务报表所列示净资产为确定依据，在此基础上溢价约 3000 万元，转让价格将和

合并报表后的评估值进行比较，若转让价格低于评估值，将再次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
资产定价原则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对公司出售资产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独立董事：吴胜波、夏立军、朱洪超 

二○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


